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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侯县青口汽车城林森大道北侧片区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

一、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修正版）、《自

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、

《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国土

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试行）、《闽侯

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-2020 年）》（调整方案）、《青口汽车

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、《关于闽侯县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》编制《闽侯县青口汽

车城林森大道北侧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。

二、基本情况

闽侯县青口汽车城林森大道北侧片区涉及尚干镇的龙醒村、

红新村和祥谦镇的洋下村、双龙村、凤港村，共 2 个镇 5 个村，

范围面积 33.6288 公顷。其中龙醒村集体土地面积 14.2893 公

顷，红新村集体土地面积 0.0944 公顷，洋下村集体土地面积

5.0588 公顷，双龙村集体土地面积 1.7198 公顷，凤港村集体土

地面积 0.0638 公顷，使用国有土地面积 12.4027 公顷。片区东

至奔驰大道、西至规划道路、南至林森大道、福州绕城高速公

路，北临双龙村集中建设区。

农用地面积为19.1376公顷（其中耕地面积16.3997公顷），

建设用地面积为 14.4451 公顷，未利用地面积为 0.0461 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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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的必要性

本片区的成片开发是推进东南汽车城“祥青尚”发展区建

设的需要；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、保障重大项目落地的需要；

保障“十四五”期间土地资源要素供应的需要。

四、规划土地用途分析

本方案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5.5369 公顷，工

矿用地面积 13.2951 公顷，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5.3537 公顷，绿

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9.4431 公顷。

五、公益性用地情况

公益性用地包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

用途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用途等，合计 20.3337 公顷，占用

地总面积的 60.47%，符合自然资规〔2020〕5 号文规定。

六、规划符合情况

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、要求，

有 利于完成规划目标、任务，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

计划。 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允许建设

区和有条件建设区，承诺方案获批后，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确定

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。

七、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

成片开发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

等，符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。

八、实施计划

本方案计划实施周期为 2021-2023 年，2023 年内实施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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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征地农民利益保障

本片区建设涉及征地补偿与房屋征收标准依据《闽侯县人

民政府关于公布闽侯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侯政文

〔2017〕13 号）、《闽侯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闽侯县征地补偿标

准的通知》（侯政文〔2015〕79 号）、《闽侯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<闽侯县土地征收工作程序暂行规定>的通知》（侯政文〔2020〕

36 号）予以实施。闽侯县人民政府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征地前

告知、现状调查及确认、听证、公告等程序。

十、效益评估

（一）土地利用效益：有助于提高现有用地使用效益，实

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。有利于优化建设用

地空间布局，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。

（二）经济、社会效益：通过建设闽侯县青口汽车城林森

大道北侧片区，有利于增加区域经济效益，促进该区域的经济

发展，提高国民生产水平，促进就业。

（三）生态效益：对区域在大气环境、生态环境、地下水

环境、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。同时在做好防范措施的基础上，

片区开发建设实施后，固体废弃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。

十一、结论

《闽侯县青口汽车城林森大道北侧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方案》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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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1：闽侯县青口汽车城林森大道北侧片区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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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 2：闽侯县青口汽车城林森大道北侧片区成片开发土地用途布局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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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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